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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童工發現處理程序 

 

一、 目的 

為落實本公司禁止雇用童工及青年勞工保護要求，於發現疑似或確認未達法定

最低就業年齡人員時，能即時採取停止工作、保護、確認、補救及改善措施，

特訂定本程序。 

二、 適用範圍 

本程序適用於本公司員工及其他進入本公司工作場所提供勞務、學習或訓練之

人員，包括但不限於實習生、建教合作學生、派遣人員及承攬人員。 

三、 權責單位 

本程序由管理部為權責單位，負責本程序之維護、疑似童工案件處理、必要紀

錄保存及改善追蹤。各用人單位及相關承辦單位如發現疑似童工情形，應立即

通報管理部，並不得自行安排其繼續工作或進入工作場所。 

四、 發現與通報 

任何人如發現疑似童工情形，應立即向管理部或公司公告之申訴管道通報。疑

似童工情形包括但不限於：年齡資料有疑義、證明文件不完整、文件疑似偽造

或變造、外觀或其他資訊顯示可能未達法定最低就業年齡等情形。 

五、 立即處理 

管理部或用人單位接獲通報後，應立即暫停該人員之任用、實習、進場或工作

安排，並將其安置於安全且無危害之場所，不得要求其繼續工作、加班或從事

任何作業。於年齡確認前，不得安排該人員進入工作場所或從事工作 

六、 年齡確認 

管理部應依「年齡證明文件驗證程序」確認該人員之年齡及身分。如文件不

足、資料不一致或無法確認年齡，應要求補正或提供其他有效證明文件；於完

成確認前，應持續暫停相關安排。 

七、 確認工之處理 

如確認該人員未滿 15歲或未達法定最低就業年齡，公司應立即停止其工作安

排，並依實際情形採取下列措施： 

1. 確認其人身安全及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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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聯繫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或學校窗口。  

3. 協助其返回家庭、學校或其他安全照護環境。  

4. 依法給付其已提供勞務期間之薪資、津貼或其他應得給付。  

5. 不得向其本人或家庭收取任何費用、罰款、賠償或不合理扣款。  

6. 檢討招募、查驗、進場或用人流程，並採取改善措施。  

如依法需向主管機關通報者，應依相關法令辦理。 

八、 涉及第三方之處理 

如疑似或確認童工情形涉及派遣公司、承攬商、供應商或其他第三方，管理部

或相關承辦單位應要求該第三方立即停止該人員之工作安排，並提出說明及改

善措施。 

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限期改善、暫停合作或終止合作。 

九、 保密與禁止報復 

本公司應保護疑似童工、童工、通報人及相關人員之個人資料與身分資訊。 

任何人不得因通報、協助調查或拒絕違反本程序之安排，而遭受報復、威脅、懲戒、

差別待遇或其他不利處分。 

十、 紀錄保存 

管理部應保存必要之童工發現、年齡確認、處理、補救及改善紀錄，並依公司

文件保存規定及個人資料保護要求妥善保存。 

十一、 實施與修改 

本程序奉董事長核定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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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選擇就業與青年勞工管理政策暨管理程序 

一、 目的 

為落實本公司《人權政策》中尊重人權、禁止童工、禁止強迫性勞動及提供安

全健康工作環境之承諾，確保所有勞動關係均基於自由意願，特訂定本政策暨

管理程序（以下簡稱本文件）。 

本文件作為本公司自由選擇就業、青年勞工管理、年齡查驗及童工異常處理之

管理依據。 

 

二、 適用範圍 

本文件適用於本公司所有營運據點、員工、約聘人員、派遣人員、實習生、建

教合作學生、產學合作學生，以及受本公司指揮監督或進入本公司工作場所之

其他人員。 

 

三、 定義 

1. 自由選擇就業：指員工基於自由意願提供勞務，並享有依法選擇就業、離職

及拒絕強迫勞動之權利。  

2. 強迫勞動：指以威脅、脅迫、扣押證件、限制行動、債務拘束、扣薪、罰款

或其他不當方式，使員工非自願提供勞務。  

3. 童工：指未滿 15 歲或未達當地法定最低就業年齡之人員；如法令、客戶要

求或國際標準有較嚴格規定者，從其規定。  

4. 青年勞工：指年滿 15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工作人員，或依實習、建教合

作、產學合作等學習計畫進入本公司之學生。  

 

四、 自由選擇就業政策 

本公司禁止任何形式之強迫勞動、債務抵押、契約奴役、人口販運或其他非自

願勞動，且不得以威脅、懲罰、扣押證件、限制行動、扣薪、罰款或其他不當

方式，迫使任何人員工作、加班、留任或接受不合理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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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自由選擇就業管理要求 

本公司應遵守下列要求： 

1. 保障離職自由：員工得依法及依公司規定提出離職，公司不得不當阻撓、拖

延或限制。  

2. 保障行動自由：不得不合理限制員工如廁、飲水、就醫、休息、緊急避難及

正常進出工作場所。  

3. 禁止扣押身分證件：不得扣押身分證、護照、居留證、工作許可證或其他重

要個人文件；因行政作業需查驗時，應於查驗後立即歸還。  

4. 禁止收取招聘費用：不得要求員工為取得工作機會支付押金、保證金、介紹

費、招聘費或其他不合理費用。  

5. 第三方管理：如發現人力仲介、派遣公司或其他第三方違規收費、扣押證件

或涉及強迫勞動，公司應要求改善，必要時停止或終止合作。  

 

六、 青年勞工管理政策 

本公司禁止雇用童工，並重視青年勞工、實習生及建教合作學生之身心健康、

安全、受教權及人格尊嚴；不得安排其從事危害健康、安全、身心發展或道德

之工作，亦不得要求其從事夜間工作、超時工作或非自願工作。 

 

七、 青年勞工管理要求 

本公司應遵守下列要求： 

1. 禁止雇用童工：不得雇用未滿 15 歲或未達當地法定最低就業年齡之人員。  

2. 年齡查驗：招募、任用、實習、建教合作或人員進場前，應依附件一「年齡

證明文件驗證程序」辦理。  

3. 童工處理：如發現疑似或確認童工情形，應立即依附件二「未成年童工發現

處理程序」辦理。  

4. 工作限制：不得安排青年勞工從事搬運重物、高空作業、危險機械操作、接

觸有害化學物質、毒性物質、粉塵、噪音、高溫或其他危害性工作。  

5. 禁止夜間與超時工作：青年勞工不得安排於每日晚間 8 時至翌日上午 6 時



 

 

第3頁，共 4 頁 

 

期間工作，亦不得安排超時工作。  

6. 保障受教權與休息權：工作安排不得影響青年勞工之學習、休息、身心健康

及受教權。  

 

八、 實習生及建教合作學生保障 

本公司辦理實習、建教合作、產學合作或其他學習計畫時，應以教育學習為目

的，不得變相取代正式勞動力；相關計畫應依實際需要簽署學校、公司及學生

三方合約或相關文件，明確載明學習內容、期間、工時、津貼或薪資、保險及

申訴管道，且不得以影響畢業資格、學校評價、實習成績或其他不當壓力，強

迫學生留任、加班或從事非自願工作。 

 

九、 薪資與福利保障 

青年勞工、實習生及建教合作學生之薪資、津貼或其他給付，應符合適用法

令、契約約定及公司規定；本公司不得以不合理名目扣減其所得，並應依法提

供必要之保險、職業災害保護或其他相關保障。 

 

十、 權責單位 

1. 本文件由管理部為權責單位，負責文件制定、維護、教育宣導、年齡查驗、

申訴受理、紀錄保存及客戶稽核回應等事項。 

2. 各用人單位及相關承辦單位應配合管理部執行本文件要求，確保人員招募、

工作安排、工時管理、供應商或合作夥伴管理符合自由選擇就業與青年勞工

保護相關規定；如發現異常情形，應通報管理部處理。 

 

十一、 申訴、保密與禁止報復 

本公司設有利害關係人申訴管道，員工、青年勞工、實習生、建教合作學生及

供應鏈相關人員，如發現有違反本文件之情形，得透過公司網站「利害關係人

專區」或公司公告之申訴管道，向管理部或稽核室提出申訴或通報。 

公司接獲申訴或通報後，應由權責單位進行瞭解或調查，並視調查結果採取必



 

 

第4頁，共 4 頁 

 

要之改善、補救或懲處措施。 

本公司承諾對申訴人、通報人、受害人、證人及申訴內容予以保密，並禁止任

何形式之報復、威脅、懲戒、差別待遇或不利處分。 

 

十二、 教育訓練與紀錄保存 

本公司應視需要對人力資源人員、用人主管、實習或建教合作管理單位、採購

及相關人員進行教育訓練本公司應保存與本文件相關之執行紀錄，包括年齡查

驗、青年勞工管理、教育訓練、申訴調查、童工發現與補救、供應商管理等紀

錄，並依公司文件保存規定妥善保存。 

 

十三、 相關文件 

1. 附件一：年齡證明文件驗證程序  

2. 附件二：未成年童工發現處理程序  

各單位辦理招募、任用、實習、建教合作、派遣或承攬人員進場作業時，應依

附件一辦理；如發現疑似或確認童工情形，應依附件二辦理。 

 

十四、 實施與修改 

本文件奉董事長核定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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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證明文件驗證程序 

 

一、 目的 

為落實本公司禁止雇用童工及青年勞工保護要求，確保招募、任用、實習、建

教合作、派遣、承攬及其他進入本公司工作場所之人員符合最低年齡規定，特

訂定本程序。 

二、 適用範圍 

本程序適用於本公司員工及其他進入本公司工作場所提供勞務、學習或訓練之

人員，包括但不限於實習生、建教合作學生、派遣人員及承攬人員。 

三、 權責單位 

本程序由管理部為權責單位，負責本程序之維護、異常案件處理及必要紀錄保

存；管理部或用人單位應依本程序辦理年齡證明文件查驗。各用人單位及相關

承辦單位不得安排未完成年齡驗證之人員進入工作場所或從事工作。 

四、 驗證時點 

管理部或用人單位應於人員任用、實習、建教合作、派遣、承攬或進入本公司

工作場所前完成年齡驗證；如驗證結果無異常，依公司作業方式辦理；如發現

年齡資料疑義、文件不完整或其他異常情形，應暫停相關安排，並送管理部備

查及處理，或因法令、客戶、稽核要求需重新確認時，應再次驗證 

五、 可接受之年齡證明文件 

年齡證明文件得包括國民身分證、戶口名簿、戶籍謄本、護照、居留證、工作

許可證、學生證、學校證明文件，或其他足以證明出生日期及身分之政府核發

文件。 

六、 驗證方式 

管理部或權責承辦人員應查驗年齡證明文件，確認姓名、出生日期、文件完整

性及是否有明顯塗改、偽造或資料不一致情形，並依出生日期判斷是否符合最

低年齡要求。 

查驗結果依下列方式處理： 

1. 未滿 15歲或未達法定最低就業年齡者：不得任用、實習、進場或安排工作。  

2. 年滿 15歲以上、未滿 18歲者：列為青年勞工，適用青年勞工保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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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滿 18歲以上者：依一般人員管理。 

本公司不得扣押身分證件正本，查驗後應立即歸還本人；如需留存影本或電子

檔，應依個人資料保護及公司資料管理規定辦理。 

七、 異常處理 

如發現文件疑似偽造、年齡不符、資料不一致或無法確認年齡時，應暫停任

用、實習、進場或工作安排，並要求補正或提供其他有效證明文件。 

於年齡確認前，不得安排該人員從事任何工作或進入工作場所。 

八、 第三方人員管理 

派遣公司、承攬商、供應商或其他第三方安排人員進入本公司工作場所前，應

確認該等人員符合最低年齡要求。 

本公司得要求第三方提供必要之年齡驗證聲明、名冊或佐證資料；如發現資料

有疑義，應於疑義排除前暫停該人員進場或工作安排。 

九、 紀錄保存 

管理部應保存必要之年齡驗證紀錄及異常處理紀錄，並依公司文件保存規定及

個人資料保護要求妥善保存。 

十、 實施與修改 

本程序奉董事長核定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